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7月10日

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按照

日前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相

关要求，研究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

戒权。

中央文件提出要“明确教师教育惩戒

权”，很多人便认为这是“允许适度体罚”的信

号，其实是一种误读。

一者，“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规，都有

“禁止体罚”的明文规定，相关文件不可能与

法律相悖；二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

刚也表示，虽然提出惩戒权是针对教师对学

生不敢管、不愿管的现象，但现实中也“存在

一些过度惩戒的行为，甚至体罚学生，这也是

不合适、不应该的。”

意思不难理解：为了对学生负起责任，教

师必须行使自己的教育惩戒权，但体罚仍然

是不允许的。那么问题来了，不体罚，如何有

效惩戒呢？在法律规定不清晰、部分家长不

理解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因素的影响下，

很多教师早已放弃了自己的惩戒权，最终利

益受损的其实正是那些“有必要接受惩戒”的

孩子。进一步说，即使放开体罚，恐怕也没有

多少教师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了。

“教育”本就包含两个方面，除了教授和

引领，对行为进行规范亦不可或缺。遗憾的

是，在禁止体罚之后，一味提倡赏识教育，强

调循循善诱、春风化雨，事实上让不少“熊孩

子”对规则缺乏敬畏，无形中增加了管教的难

度，甚至是让教师在无奈中放弃了他们。教

育的形式当然是多样化的，可离开了惩戒这

一手段，难度和效率便会几何级提升，加上缺

乏动力，部分老师看似不负责任的做法也就

不难理解了。

何谓适当的惩戒，关键在度的掌握。体

罚是以故意施加疼痛来逼迫其改正错误，容

易对学生产生伤害，并不值得提倡。不过，既

然是惩戒，一定要让对象感到“不适”，所以，

教育惩戒的方式方法就十分重要了。譬如，

日本就有类似的规定：让学生饿肚子不回家

是体罚，学生犯错罚扫地是惩戒。在美国、英

国等国家的规定中也能看到，即使允许体罚，

也要遵守以下规定：家长同意；不在公开场合

进行；有第三人在场作证；考虑学生的性别、

年龄及身体状况等。凡此种种，都是在保证

惩戒效果的同时，尽可能规避负面后果。

如此来看，除了口头批评之外，通报批

评、写检查、给处分，以及取消部分权利、到指

定教室自习、罚做劳动和抄写作业等方式，都

属于教育惩戒可以考虑的范围。此外，教师

的惩戒除了要有法律和文件“撑腰”，更离不

开家长的支持。适度惩戒既关系到师道尊

严，本质上也有利于学生，这也是家校合作必

须要达成的共识。

教育学家马卡连科曾说过：“合理的惩罚

制度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适

当的惩罚，不仅是一个教育者的权利，也是一

个教育者的义务”。让师者真正尽到义务，就

要让这项权利落到实处，具体而言，即明确惩

戒权的实施范围、程度和形式。因此，下一步

实施细则的推出，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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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规定不清晰、部分家长不理解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因素的影响

下，很多教师早已放弃了自己的惩戒权……

一个才9周岁、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胖

嘟嘟的小姑娘章子欣，被两个租客以去上海

喝喜酒做花童的理由带走了。但是，之后的

轨迹就揪人心肠了。两个租客没有带孩子去

上海，而是辗转福建、宁波、象山等地。更诡

异的是7月8日，两个租客的尸体从宁波东钱

湖中浮起，两人用衣服绑在一起，警方证实为

自杀。目前，孩子依然下落不明。（7月11日

《钱江晚报》）

浙江淳安 9 岁女童章子欣失联事件，经

过媒体报道以后引发了全国网友的强烈关

注。7月10，当地警方、志愿者组织以及女童

的家人共计数百人进行了大范围寻找，目前

孩子仍旧下落不明。整个事件有太多疑点待

解，尤其是随着带走女孩的两名租客跳湖自

杀，很多细节可能永远成谜，但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那就是女童章子欣正是因为被自己

家的租客——两名“熟悉的陌生人”带走才导

致了现在的失联。

有网友指出，如果不是放暑假，孩子还在

学校学习，那么孩子的爷爷奶奶断不可能允

许租客以去上海当花童为由把孩子带走。这

确实很有道理，也说明目前正处在暑假期间，

脱离了学校约束和保护的孩子们，其人身安

全更应该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尤其是全国

众多的留守儿童，更是如此。新闻中失联的9

岁女童章子欣，正是一名父母离家、依靠爷爷

奶奶照顾的留守儿童。

两名租客之所以能够成功把女童带走，

就是因为他们“熟悉的陌生人”的身份。对于

孩子的爷爷奶奶来说，两个人是自家的租客，

而且还很照顾自己卖水果的生意，日常表现

也很老实、很规矩，深得两位老人的好感，所

以他们都算是自己的“熟人”了。然而，对于

他们的身份、职业、过往的经历、有无犯罪记

录等等，老人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的，或者说即

便知道一点，恐怕也是虚假信息。这也就意

味着，两位租客对孩子的爷爷奶奶来说，不过

是“熟悉的陌生人”。

根据以往的案例，对未成年人造成侵害

的，往往都是类似这样的“熟悉的陌生人”，甚

至是平时的熟人。比如，很多性侵未成年人

的犯罪行为，就多发于熟人、“熟悉的陌生人”

之间，所以对于暑假期间的孩子们，尤其是父

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一定要通过各种渠

道、各种力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村委会、社区

等相关部门也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让孩

子们平平安安度过假期。

我们希望章子欣平安无事，顺利归来，我

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避免各种意外情况的发生。

淳安女童失联带来的警示

@Maggie——小时候在农村，调皮，父

母又没有文化，唯一的希望就在老师身上，

“老师，不听话就请您使劲打，好好学习就

行”。很多人走出农村，真是靠老师管出来

的。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老师不好当。

@ldx——只要是老师真心爱护学生，

不是故意和有意，适当的惩戒很有必要！

@黄山迎客松——必须要制定一个惩

戒标准，不能让老师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家长对老师的监督也要宽容一些，只要是有

益孩子的成长，对调皮捣蛋的孩子适当惩罚

是很有必要的，家长应该支持！当然了，过度

的惩罚是不允许的。老师必须要认识到，自

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学生产生很

大的影响。

@泉城——老师应该有适当的惩戒权，

如果老师什么都不管，后果太可怕了。

@夭夭日记——老师好难做，学生做错

了事，靠说服没用。以前的教书先生还有戒

尺呢，现在连大声训斥都不行。其实，越是严

格，学生日后就越感激，家长应该换位思考。

@木圭·诗赋——必须细化相关标准，

否则老师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恐怕也很难把握

尺度。

燕赵观

苑广阔

有微博网友爆料称，今年5月，因用

课本拍打逃课学生，山东日照五莲二中

班主任杨某被学校停职一个月、取消评

优，师德考核不及格；近两个月后，最近

五莲县教体局下发文件，对该教师追加

处罚，要求学校新学期不再聘用该教师，

并将其纳入信用“黑名单”。（7月11日澎

湃新闻）

顶风作案、违规体罚，理当严惩。但

处罚的“度”究竟在哪里？标准又是什

么？杨某在时隔两个月后再被追加重

罚，这种操作本身就不常见。而“不再签

订聘用合同”“将之纳入信用黑名单”的

决定，也均被一些网友指责处理过重。

舆情的微妙翻转，最直观体现了人心取

向。“体罚”事件中，每每面对“熊孩子”与

“恶老师”，我们的心态总是纠结而矛盾。

其实，很难说处罚是否过重。按照

相关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

要给予教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当然

了，我们并不知道，杨某是否属于“经教

育不改的”，也不清楚为什么直接就“不

再聘用”了。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行政

处分或者解聘”两个选项，似乎采用哪种

处罚都是可以的。然而就常理而言，两

者还是存在一个递进关系的。直接予以

“解聘”，似乎并不符合惯例。

如果说“不再续聘”尚可找到依据，

那么“纳入信用黑名单”则完全就属于当

地的自选动作了。这种超纲的“追加处

罚”，最是让人诧异。尽管有关负责人表

示，“杨某可以重新竞聘县内其他学校岗

位”，但谁都知道“重罚”之后，杨某想要

重新上岗是难上加难。如此做法，也难

怪会引发网友关于“以后谁还敢管孩子”

的反问。

对于体罚学生的教师到底应该怎么

处罚，主管部门应该尊重法律、根据事

实。严惩之下，也应该保持理智和克制

才是。 (然 玉)

网友网友评说

相关相关评论

体罚学生被“拉黑”
追加处罚让人诧异


